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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追认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相关交易自查

发现，由于业务信息传递问题造成公司及子公司与公司关联方之间存在关联交易

事项未及时履行相关审议披露程序，现予以补充追认。 

2022 年 11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董事会中目前

没有关联董事，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

于追认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同意补充追认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公司独

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本次追认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关联交易概述 

因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向北京宏江竣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宏江竣业”）采购设备、工程施工及维修服务、工程造价咨询服务

等。公司与宏江竣业 2018 年 1 月 25 日至 2021 年 7 月 2 日构成关联关系，现对

上述交易按关联交易的审批要求予以补充追认。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概况 

1、企业名称：北京宏江竣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注册资本：1,000 万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MA01A3E0XD 

5、法定代表人：叶秀杰 

6、成立日期：2018 年 1 月 25 日 



7、住所：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沿河城粮站 2 幢 104 号 

8、经营范围：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工程设计；销售机械设

备、电气设备、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锅炉、电

子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供热服务（燃煤、

燃油生产除外）；技术开发、转让、咨询；园林绿化管理；租赁建筑机械设备；

保洁服务；劳务服务；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市场主体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以及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

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9、目前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类型 持股比例 

1 王琳琳 自然人股东 51% 

2 叶秀杰 自然人股东 10% 

3 杨昊 自然人股东 10% 

4 蒋岑 自然人股东 8% 

5 王雪娜 自然人股东 8% 

6 蔡皓 自然人股东 8% 

7 杨柳 自然人股东 5% 

合计 — 100% 

10、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孙洪海先生自 2018 年 1 月 25 日至 2020 年 7 月 2 日曾任宏江竣业法定代表

人、执行董事及经理，曾为宏江竣业股东。 

孙洪江先生自 2017 年 11 月 10 日至 2020 年 2 月 4 日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2020 年 8 月 26 日至 2020 年 11 月 12 日任公司副总经理，2020 年 11 月 12 日至

2022 年 7 月 27 日任公司董事，2020 年 11 月 12 日至 2022 年 10 月 24 日任公司

总经理。 

孙洪海先生为孙洪江先生的哥哥。 

11、宏江竣业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2 年 9 月 30 日/2022 年

1-9 月（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度（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501.78 7,998.34 

负债总额 4,789.67 8,410.98 

净资产 -287.89 -412.64 



营业收入 2,985.28 11,163.26 

利润总额 119.78 489.52 

净利润 119.50 484.15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85.55 75.23 

（二）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宏江竣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追认的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因日常生产经营需要，主要向宏江竣业采购设备、工程施

工及维修服务、工程造价咨询服务等，宏江竣业自 2018 年 1 月 25 日至 2021 年

7 月 2 日为公司关联方。现对上述交易按关联交易的审批要求予以补充追认：其

中 2019 年度合同金额 313.72 万元；2020 年度合同金额 6,857.35 万元；2021 年

1 月 1 日至 7 月 2 日合同金额 8,033.54 万元。 

公司与宏江竣业发生上述关联交易补充确认采购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发生

时间 
采购金额 

当年采购金额占

上一年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 

宏江竣业 

向关联方采购设

备、工程施工及维

修服务、工程造价

咨询服务等 

2019 年度 269.61 0.43% 

2020 年度 6,790.54 10.67% 

2021年 1月 1日

-7 月 2 日 
241.67 0.40% 

注：上述期间签署的合同在 2021 年 7 月 3 日至 12 月 31 日的采购金额合计 5,492.27 万

元。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追认的关联交易事项涉及的合同均为公司内部固定格式合同，主要内容

如下： 

（一）付款条件 

合同签订后，公司及子公司向供应商预付部分合同额作为预付款或施工完毕

后支付部分合同额（具体合同约定以该项目实际情况为准）；工程竣工验收合格

后支付至合同价款的 95%；留 5%待 2 年质保期满无质量问题一次性结清。 

（二）项目验收 

1、供应商组织施工必须遵照国家有关的施工验收规范和质量检验标准，以

及设计图纸要求并健全质量保证体系，健全质量日常检查制度，做好自检记录。 



2、公司及子公司指派验收负责人进行工程竣工验收，并与供应商办理验收

合格交接手续。如公司及子公司需更换验收负责人的，需以书面形式通知供应商

方为有效。如没有合同中约定的公司及子公司专门指派的验收负责人签字，视为

未进行验收交接或验收不合格。 

（三）违约责任 

1、若供应商延期完工的，公司及子公司有权要求供应商每延期一日按合同

总额的千分之二向公司及子公司支付违约金，并赔偿由此给公司及子公司造成的

一切经济损失。如供应商在公司及子公司要求的合理期限内仍不能完工的，公司

及子公司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合同解除后，尚未向供应商支付的款项不再支付。 

2、若供应商达不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除无偿返工外还应向公司及子公

司支付合同总价款的 30%的违约金，如上述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给公司及子公司

造成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及子公司的直接损失及间接损失），供应商还应

全额补足。若因质量问题造成事故，供应商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四）争议解决 

任何一方违反合同约定，双方协商不成，按以下方式解决：任何一方均可向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五）其他 

1、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2、本合同有未尽事宜或变更事项以及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书面确认和书面变

更协议，须经双方签字盖章方可生效，仅有双方代表签字的，均不产生法律效力。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上述交易主要为关联采购服务，系公司日常经营所需，遵循有偿、公平、自

愿的原则，定价依据是交易双方根据市场价格及公允的原则确定并签署交易协议，

未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追认的关联交易属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业务范围，符合公司实际

经营和发展需要。公司向关联方采购设备、工程施工及维修服务、工程造价咨询

服务等类型产品及服务时，主要从供应商资质、施工质量、价格合理、供应及时

等多方面综合考虑。关联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关联交易定价合理，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会对公司现在及未来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不会因为上述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对

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董事会已要求公司相关部门予以高度重视，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

完善合同审批流程，加强关联方管理，从严进行关联交易的识别，严格履行关联

交易的审议和披露程序，加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工作人员对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学习，防范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补充追认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所需，具有商

业实质，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交易对手方具有相关经营

资质，资信状况良好。关联交易的价格依据市场价格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况。针对上述关联交易在发生和交易时，未能及时提交董事会审

议批准，提醒公司及相关部门予以高度关注，防范类似情况再次发生。我们一致

同意该事项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补充确认的关联交易系公司生产经营中正常业务行为，双方交易遵循了

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交易价格根据市场价格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在审议此事项时，表决程序合法、

有效，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综上，我们一致同意该事

项。 

八、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9 日 


